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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本文旨在將借自民事法領域的不真正義務概念正式導入刑法，將其整合

為歸責理論中的一般性概念，並藉由對不真正義務內涵的探討，一併檢討將

法益保護視為最高目的的刑法學說，重新建構以行為義務違反為核心的實質

犯罪理論。透過辨析不真正義務與真正義務之間的關係，本文進一步申論刑

法內行為規範與歸責規範共同具備的規範性特質，據此證立以下見解：刑法

上的歸責基礎，在於一個受規範承認的自由行為，違反了該行為主體賴以實

現其自由的法秩序對其提出的遵守義務要求。由於法秩序內存在著不同強度、

不同目的之行為規範，違反這些規範的行為，亦會在法領域裡觸發不同效果。

所謂不真正義務，乃是刑法以外、法秩序要求其公民遵守的廣義行為規範，

它和刑法裡直接規定的行為規範各自獨立又相輔相成。違反不真正義務的行

為，由刑法角度來看，依然是符合社會相當性的行為，故其本身並不直接觸

發刑事效果；不過，一旦行為人在其後實現了形式上的構成要件行為，且後

者與前者間具備主觀與客觀上的連續性，先前的不真正義務即轉化為一種歸

責規範，使後階段行為重新成為可被刑法歸責的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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